附件3

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函审工作程序和要求

一、函审的准备

（一）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负责对送审标准材料进行审查，并将电子版材料分类分发至相关专业委；

（二）各专业委审查确定需要函审的项目清单，并反馈我部；

（三）各专业委推荐函审审定专家，由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根据工作需要最终确定。

二、函审程序

（一）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发出函审通知，明确函审委员会委员组成、函审时间、函审标准和相关要求。函审工作实行主任委员负责制。

（二）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将函审标准的电子版、函审委员会委员联系方式、起草人联系方式等材料发送给每一位函审委员。

（三）函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函审委员专业特点，明确每个函审委员负责主审的函审标准（以下简称主审委员），并将安排通知函审委员会所有委员。

（四）函审委员对所有函审标准的起草材料（包括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表、验证报告、实验及验证数据、英文稿等）逐一进行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填写《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函审单》（见工作程序附件1），并将每一函审标准的函审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负责该标准的主审委员。

（五）主审委员对函审单意见进行汇总，提出所负责的函审标准的修改意见，交由标准起草人修改。

（六）标准起草人将修改完成后的标准草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负责该标准的主审委员。

（七）主审委员审查核实标准草案的修改情况。如发现修改不符合要求，可重新退回起草人修改；对于符合要求的，填写《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函审结论表》（见工作程序附件2），并将该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主任委员。

（八）主任委员对每项标准的审定工作进行复核。如发现存在问题，可反馈主审委员修改或另行组织审查；如通过，则应将函审结论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标准起草人和我部相关人员。

（九）审定委员会应将函审结论表的纸质签字文本和主审委员签字确认的标准草案文本一并邮寄至标准起草人，供报批使用。

（十）标准起草人将函审材料连同修改好的标准报批材料（纸质、盖章），提交总局标准法规中心报批。函审后需要提交的材料详见工作程序附件3。

函审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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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定内容

函审工作应重点审查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适用性：审查标准草案的内容是否满足业务工作需求，并具备有效实施的相关条件。

（二）科学性：审查标准草案的技术内容是否科学合理。

（三）符合性：审查标准草案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四）系统性：审查标准草案是否符合标准体系的结构要求；是否与其他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协调统一。

（五）其他应予审查的事项：例如格式编写，英译本等方面内容。

四、审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与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

（二）WTO等相关国际组织的协定、条例、手册等内容。

（三）《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结构和编写规则》等国家基础标准。

（四）检验检疫相关专业方法及规程类标准编写规定。

（五）检验检疫业务工作相关要求。

（六）《计划任务书》预定完成的内容（当本项依据与其他依据冲突时按照其他依据执行）。

（七）其他审定委员会研究确定的具体审定依据。
五、函审要求

（一）主任委员对函审工作全权负责，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调整标准审定工作；涉及标准整合、撤销等重大事项必须请示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函审委员各司其职，协助主任委员完成好审定工作。

（二）函审意见和结论应当协调一致。如存在技术内容方面审查不一致的意见，审定结论表决结果以四分之三的函审委员同意为通过。

（三）审定过程中如有与业务管理工作相关的问题无法解决，主任委员应及时请示总局相关业务主管司局，并将相关信息和处理结果记入审定意见。

（四）审定过程中如有与标准化管理相关的问题无法解决，主任委员应及时请示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并将相关信息和处理结果记入审定意见。

（五）对于函审结论分歧较大、需要转为会议审定的标准项目，主任委员应向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提出建议。

（六）函审工作应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六、函审费用

（一）每项标准须缴纳1500元审定费。

（二）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根据每批函审的项目，确定具体组织单位，审定费统一缴纳到该组织单位，由其统一出具发票。

（三）函审具体组织单位根据收费情况向审定委员发放审定费。

七、其它事项

函审工作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取得联系。

联系人：冯增健；联系电话：82262774。

工作程序附件1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函审单

  标准名称：                       计划编号：
  起草单位：

	具体建议或意见：
                            审定委员：

                            审定日期：


工作程序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函审结论表

                计划编号
标准名称：                               

      起草单位：                       （盖章）
      标准发出日期：                           

      审查截止日期：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函审委员会名单
	委员会职务
	姓 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审定意见

	主任委员
	
	
	
	

	委员
	
	
	
	

	
	
	
	
	

	
	
	
	
	

	
	
	
	
	

	
	
	
	
	

	
	
	
	
	

	
	
	
	
	

	
	
	
	
	

	
	
	
	
	

	
	
	
	
	

	
	
	
	
	

	
	
	
	
	

	
	
	
	
	

	
	
	
	
	

	
	
	
	
	

	
	
	
	
	

	
	
	
	
	

	
	
	
	
	

	
	
	
	
	

	
	
	
	
	

	函审结论：（应说明对建议和意见的采纳情况及结论）
  　　　　　　　　　　        

                　　　　　　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工作程序附件3

标准报批材料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份数
	备注

	1
	报批标准的公文
	1
	

	2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发布编号签署单
	2
	

	3
	标准草案报批稿
	3
	

	4
	标准草案报批稿英译本（必要时）
	3
	

	5
	标准编制说明
	2
	

	6
	与相应国内外标准对照表（必要时）
	2
	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区别

	7
	征求意见表
	2
	

	8
	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2
	

	9
	会审结论表或函审结论表、函审单
	2
	

	10
	审定修改意见汇总表
	2
	

	11
	验证报告
	1
	

	12
	主审委员签字的标准修改稿原件
	1
	

	13
	被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原文和译文（必要时）
	1
	

	14
	标准项目计划调整申请表（必要时）
	1
	


注：1. 上述材料均用A4纸。

    2. 在报送报批稿同时，有图者必须附墨线图（按国家标准机械图有关规定绘制）一份，有照片的须另附清晰照片一份，供出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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